
近日，国务院印发了《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》，决定从2017年开始，选择部分

中央企业和部分省份试点，统一划转企业国有股权的10%充实社保基金，以弥补因实施视同缴费年限

政策形成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，促进建立更加公平、更可持续的养老保险制度。

我国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以来，以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

放为中心，参保范围不断扩大，基金征缴力度不断加强，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。但在企业职工基本养

老保险制度逐步完善过程中，受多种因素影响，形成了一定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。随着经

济社会发展和人口老龄化加剧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压力不断加大，需要通过多种渠道加以解决。

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，为有效增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性，党的十八届

三中、五中全会明确提出，“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”。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对加强社会保障体系

建设提出要求。《中共中央  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》和《国务院关于改革和完善国有

资产管理体制的若干意见》分别对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作出了具体规定。

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，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

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增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性的重要举措。据预测，到2052年，我国60岁及以

上老年人口总数将会达到峰值4.87亿人，人口老龄化率将会达到35%左右。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

保基金，国有资本将成为全国社保基金的重要资金来源，会有效缓解未来养老金支出压力，成为未来

百姓如期领取养老金的重要保障。有利于充分体现国有企业全民所有，发展成果全民共享，增进民生福

祉。有利于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代际公平，避免将实施视同缴费年限政策形成的基本养老保险基

金缺口，通过增加税收、提高在职人员养老金缴费率等方式转移给下一代人。有利于推进国有企业深化

改革，实现国有股权多元化持有，推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，促进国有资本做强做优

做大，发展成果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。

此次划转旨在建立补充社保基金的长效机制。纳入划转范围的中央和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

企业、金融机构涉及资产数额庞大，社会各界极为关注。但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，并不会出现社

会上疑虑的大量变现国有资本及影响资本市场正常运行的情况。根据《方案》国有资本划转后，国有资

本的收益主要来源于股权分红，由社保基金会等承接主体持有。今后，由各承接主体的同级财政部门统

筹考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需要和国有资本收益状况，适时实施收缴。目前，我国企业养老保险基

金总体上有较大规模的结余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有相当存量，短期内财政部门不会对划转的国有资本

实施收益收缴，不会导致承接主体变现国有资本。同时，根据《方案》，社保基金会等承接主体经批准可

以通过国有资本运作获取收益，国有资本运作主要是国有资本的结构调整和有序进退，目标是实现国

有资本保值增值，获取更多收益，不是简单的变现国有资本。社保基金会等承接主体要履行3年以上的

禁售期义务，并应承继原持股主体的其他限售义务，在禁售期内，如划转涉及的相关企业上市，还应承

继原持股主体的禁售期义务，因此，在这些期限内承接主体也不会变现国有资本。另外，划转对象一般

不涉及上市企业，对于少量涉及的上市企业，划转是原国有股东将其10%的股权转至社保基金会等承

接主体，属于国有股权的多元化持有，不改变企业国有股权的属性和总量，也不改变现行管理体制和

方式。社保基金会等承接主体参与持股，将进一步优化上市企业法人治理结构，有利于提升企业经营水

平，对资本市场将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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